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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困境与重构

张    涛，徐海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以“人”或“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对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研究容易陷入抽象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生态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践手段。

基于生态劳动的人与自然共生正义图景，实现从“人”是主体到“人与自然”互为主体、从认识“人”向认识“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从抽象伦理规约向生态实践的全面转向。唯物史观叙事中人与自然的共生正义重构，对推进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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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ZHANG Tao，XU Hai-ho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1004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justice  of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ecological  ethics  certred  on
with “man” or “nature” is easy to fall into abstracti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realize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them in labor.Ecological labor is the key of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ased  on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ecological  practice,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from “man” being the subject to “man and nature” being the mutual subject, from knowing
man himself to knowing the life comm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from abstract ethical regulations
to ecological actions, is realiz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rra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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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研究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人

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两大哲学流派分别以

“人”和“自然”为中心，探寻人类保护自然的内在根

据，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生态转型，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对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非常重要，但仅从价值观

层面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容易导致人与自然共

生正义研究陷入抽象主义困境。劳动是人的生成和

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础，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剖析人

与自然的内在联系，确证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社

会发展“永恒的基础”，以劳动的生态化或生态劳动

作为基础，是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研究从抽象转向现

实的理论尝试。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逻辑困境及其理论重构展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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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讨，建构一种基于劳动实践的人与自然共生正

义图景，以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一、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抽象主义困境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从价值观层面来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认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但两大理论流派也具有自身的局限

性。脱离现实的劳动实践，仅从价值观层面来讨论

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正义，容易陷入抽象主义困境。 

（一）以“人”或“自然”为中心的狭隘性

在生态伦理学视域内，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自

然中心主义两大理论流派，二者在人类保护自然的

内在根据上展开了有益的学术争鸣，深化了人们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识，但两大流派也面临一定

的理论困境。 

1.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裂

对抗

西方“主客二分”哲学传统是人类中心主义价

值观念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中，人被视

作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存在，而自然成为被认识和改

造的客体，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的存在价值在于

满足人的需要。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这一哲学

命题，“此命题的意思是人用知性范畴去统合自然

界，自然界才有了自因”[1]9
。康德的认识论将人视作

自然的主人，为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伦理学基础。黑

格尔通过对自我意识的确证，揭示了主奴辩证法的

内在蕴含，“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

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

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 [2]144
。

在人与自然之间，人是有自主意识的存在，自然是

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人认识自然的首要目的是以自

然为工具，满足人的存在需要。在这一认识的过程

中，深化人对自然的认识，就是逐渐确立以人为主、

自然为奴的逻辑建构过程。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狭隘性体现在只追求

自然的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的生态性价值被遮蔽，

人与自然从和谐共生走向分裂对抗，进而引发生态

危机。近代以来，知识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力量，科

技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自然成为被

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立足人的绝

对地位，强调人应该保护自然，但保护的前提是为

了更好地利用自然，因而是一种以工具价值为导向

的思维模式。将自然仅作为工具来利用，加深人与

自然的对抗。当人与自然产生对抗时，人类为了维

系自身的存在而破坏自然，所导致的后果是，人在

劳动中仅仅认识到自然的工具价值，忽视自然的内

在价值，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和破坏。 

2. 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的抽象主义

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引起学界对人类中心主

义价值观念的批判，进而形成以自然为中心的价值

观念。自然中心主义注重自然生态的整体性价值，

将伦理关怀范围延伸至自然及自然界一切存在物，

认为自然是有意识的生命体，人应尊重自然，人的

劳动以遵循自然规则为前提。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

以自然存在定义人的存在价值，弱化了社会发展的

主体力量−“现实的人”。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

以自然作为整个世界的中心，现实世界的演化根源

在于自然，人在自然面前成为无所作为的存在。但

是，以无意识的自然作为现实的人的存在前提，容

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深层生态学从人与自然是一

个整体视野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危机问题，强调

对“主客二分”世界观的超越。罗尔斯顿重视自然的

内在价值，现实的人的道德义务是确保自然整体之

美的完整性。当我们承担这种道德责任时，罗尔斯

顿认为：“自然物身上存在着某些自在的价值，当具

有义务意识的人接触到这些事物时，这些独立的价

值就成了确定人的行为是否恰当（即正当）的根

据。”[3]131
以自然的价值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根据，

现实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会受到制约，人在自然面

前失去主体性。

自然中心主义强调自然存在的价值，从自然存

在中推导人应承担的生态责任，以自然作为主体，

这种推论缺乏价值论的合理性。自然中心主义将人

的主体地位转嫁到自然存在物的身上，自然存在成

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甚至凌驾于人类之上，

这种自然中心主义立场对于唤醒人类保护自然的责

任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实践论视域中，实践

的主体是具有能动意识的人，而自然是人类实践活

动的对象，道德权利只能是作为主体的人才具有

的，而作为无意识的自然，是不能被赋予道德权利

的。此外，自然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

自然内在价值是自然所独有的，与人的活动无关。

否认自然内在价值的属人特质，作为能动主体的人

退场，则导致自然价值评判主体缺失。这种从想象

出发，从自然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出发，而不是从现

实出发，从人的劳动活动出发的自然中心主义，使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研究陷入抽象主义。 

（二）生态伦理抽象规约的虚幻性

在以“人”和“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学的研

究中，对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这一问题，其核心

观点倾向于自然中心主义，通过确证自然的内在价

值与人的伦理规约解决生态危机。但是，自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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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态伦理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共生矛盾时，无法

跨越其自身存在的抽象主义困境。

自然中心主义将属人的伦理观念延伸至自然界

非人存在物的范围，并赋予自然界独有的价值。有

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性混

淆了“事实存在”与“价值存在”的统一性，即能否从

“是”推出“应当”这一概念，或者说能否从“应当”还

原到“是”这一概念。“是”作为一个存在论概念，意

指事物的原初本质，本应是什么，是事实存在的客

观规律。而“应当”作为价值论、目的论概念，是人作

为主体应价值评价而选择的实践行为。而道德价值

依赖的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如果缺少价值

论，在存在论中找不到道德价值的依据。自然中心

主义则混淆了“是”与“应当”的关系，消除这两个概

念之间的鸿沟，以自然规律强制实践主体的人去做

“应当”做的事，人类的实践行为应以人自身价值评

价为标准，是为了作为现实的人生存而发展，而不

是为满足自然的生态规律而行动
[4]46

。

自然中心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是对纯粹道

德观念的规约、批判与重建，这与历史唯物主义视

域下立足现实劳动的观念相背离。单纯以道德规约

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是

脱离现实状况的理论设想，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

决问题的方法存在根本性差异。自然中心主义是抽

象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功能绝非自然存在各个部

分的简单相加，“系统价值是充满创造性的过程，这

个过程的产物就是被编织进了工具利用关系网中的

内在价值”[3]255
。由上得出，仅以道德规约来实现人

与自然的共生正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人对自然价值认识的片面性

近代哲学认识论将人确立为认识的主体，对自

然每个部分进行精细的研究，试图以对每个部分认

识的总和达到对自然总体的认识，这种机械式认识

论导致对自然认识的片面性。康德指出：“我们一切

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5]1
认为经验是主体受

到自然界的刺激，通过感官获取自然表象认识，获

取自然知识。但认识是对具体认识对象表象的归纳

与总结，人对自然的认识受限于自然客观规律的制

约，呈现偶然性特征。康德又提出：“尽管我们的一

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都是从

经验发源的。”[5]1
康德认识论表明，自然具有两面

性，感性经验与知性原则，感性经验是对自然本身

的认识，是对现实直观对象的研究。知性原则是对

自然规律的认识方式，是自然界的规律，两者的结

合，才是对自然本质的认识。

对自然本身的认识和现象背后自然规律认识的

统一才是对自然真正的认识，但整体自然知识范畴

禁锢在现象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聚焦于感性自然

的研究，容易忽视对整体自然界的认识。密尔在《论

自然》中对自然的定义是：“自然一词有两个主要的

含义：它或者是指事物及其所有属性的集合所构成

的整个系统，或者指未受人类干预按照其本来应是

的样子所是的事物。”[6]328
整体自然界是涵盖万物

及万物属性的合集，人将自然分化成一个个孤立的

个体进行研究并获取对其深入的认识，认为所有碎

片化认识的集合就是对自然的整体性认识，是片面的。

整体论生成者玻姆提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那种分割、分离的破碎观是一种幻觉。”[7]5
机

械主义的哲学认识论将原本生机勃勃的自然界原子

化、碎片化，破坏自然的整体性，导致对自然的伤害。 

二、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唯物史观基础

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促进人与自然

实现物质变换的中介。走出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抽

象主义困境，需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从现实出

发，从人们的生产劳动出发，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正义的基础和关键。唯物史观叙事中共生正

义蕴含人与自然的平等与和谐，劳动的生态化是人

与自然共生正义的现实基础，共生正义的现实表征

是在劳动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一）劳动是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唯物史观基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的基石。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

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

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 [8]207-208
。劳动是

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自然界成

为人的无机身体，这就要求人类以遵循自然规律为

前提，以劳动为基础，从自然中汲取人类所需的生

存资料。此外，自然因人的存在而体现其价值，人通

过有意识的劳动实现对自然的改变，使天然自然变

成人化自然，自然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存在以自

然界为前提，在劳动中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

换，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发展奠定基础。

人与自然在劳动的基础上交织成动态的生命共

同体。在劳动的基础上人与自然通过交往与互动，

实现人的本质自然化，自然本质的人化，就是“人创

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172
。在人与自然的物

质变换中，人作为有自主意识的生命，通过人类的

劳动对自然进行有意识的改造，获取生产生活资料

满足人自身的生存。因此，人应承担保护自然的责

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正义规范。人与

自然共生正义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价值指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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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义是“人与自然在一定劳动关系中基于平等原

则而实现共同存在、共同繁盛的良善状态，旨在实

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正义之维，首要前提是保证人与

自然之间的地位的平等与权益的公正”[10]12
。共生正

义是一种整体性正义，旨在维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的整体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生正义是

平等与共生的统一，以劳动为实践基础。唯物史观

视域中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人作为有

自主意识的生命存在，是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行动主体，人通过劳动对自然进行能动的改造，创

造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在劳动的基础上，人类

从自然中汲取社会发展以及文明进步所需的物质、

信息和能量，自然在进化中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劳动成为人

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唯物史观基础。 

（二）生态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

践手段

生态劳动是人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前提下，与自

然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过程。“所谓生态劳动，是指在引起、调整和

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利用

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11]121
在劳动活

动中人与自然实现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循环，

这种历史的、具体的、生态化的劳动为人与自然共

生正义的实现奠定实践基础。人对自然的劳动受社

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

才能从事劳动，而劳动的本质力量使人拥有不断超

越历史规定、营造自我发展空间、逐步走向解放的

根本动力”[12]8
。

从整体性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自然

是人存在的前提，而生态劳动则是使人与自然保持

其整体性的基础。基于生态劳动的人与自然之间呈

现一种整体性，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中

介，被赋予一种生态的整体性质。生态劳动是人与

自然通过良性物质变换实现整体统一和动态平衡的

过程，彰显了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本质特征。透过

自然存在的现象洞察其本质，自然是一切社会存在

物的集合，它包含人之外的自然以及从自然界演化

而来的人本身的自然，是客观世界上一切物质概念

的凝结。在生态劳动中，自然是人类劳动的对象，是

一切物质生产资料的源泉，存在于人类社会物质生

产与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中。“人们生产自己的生

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3]519
。

人对自然施以生态劳动，实现对自然的生态化改

造，在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

在马克思看来，原初自然到人化自然的转变受

到人类及人类社会意识的制约及影响，通过生态劳

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正义。自然是一切社

会存在的基础性前提，人源于自然界，通过人的生

态劳动，与自然实现和谐共生。在这一过程中，作为

有意识的实践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将

自在自然逐渐变成人化自然，自然被赋予人的意

识，成为现实的人的无机身体。在生态劳动的基础

上，人作为劳动主体存在，自然作为人的本质的对

象化存在，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 

（三）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唯物史观叙事表征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视

域，以人的劳动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现实

基础。人的劳动是对象性活动，人在对自然进行改

造的过程中改造人自身。共生正义是人在劳动的基

础上与自然实现本质统一的过程。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其阐发唯物史观科学内涵

的基石。在人的生成及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劳

动形塑了人的本质规定，并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人类

文明。马克思指出：“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

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

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3]531
马

克思将“现实的人”和自然界视作人类历史生成的

源头，劳动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

程，是人类生活的来源和基础。在劳动的作用下，人

的本质得以生成。生态劳动成为人和自然的解放力

量。人与自然的共生正义，本质上就是在生态劳动

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状态。

共生正义是人与自然在生态劳动中实现和谐共

生的过程。在生态劳动中人与自然通过物质、信息

和能量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历史的、具体的

统一，成为共生正义的实践基础。人通过劳动实现

对自然的改造，完成人与自然物质、信息和能量的

循环，彰显了人与自然共生中的正义性。以物质变

换的良性循环作为衡量人、劳动和自然三者关系的

生态尺度，促进了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 

三、唯物史观叙事中的人与

自然共生正义重构

走出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抽象主义困境，需以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人与自然共生

正义进行理论重构。 

（一）主体的复归：从“人”是主体到“人与自

然”互为主体

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建构，彰显

人与自然互为主体，而如何认识主体性则是研究人

与自然互为主体的前提。哲学视域下主体是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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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人，能够对客体进行有意识的改

造，是客体存在意义的决定者。在人与自然之中，人

是具有劳动能力并改造自然的主体存在，而自然是

主体改造的对象。从理论上看，主体与客体两者之

间相互依存，没有客体存在，主体就不被称为主体，

当主体与客体有实践行动、形成价值关系时，主体

与客体才有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认为根本不存在

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孤立的自然界和人是无意义的

存在，“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

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3]220
。将自然视

为具有与人相关的自然而非孤立的客体存在，才能

真正理解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整体关系。

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生存条件被人“当作属于

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 [14]139-140
，它“本身具有双重

的性质：是主体的自然，也是客体的自然”[14]140
。理

解“主体的自然”，首先要理解整体中的人本身所蕴

含的双重性质，理解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关系，将

自然视为人本质的外化。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同

时是人生产的条件，在物质生产中，“人不是同自己

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

上说作为他自身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

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4]142
。这表明，人既

具有主体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客体性，在特定条件

下互相转化，当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作为生产条件

的自然就是客体性存在，当人作为客体性存在，而

自然就是主体性质的存在。将自然置于主体性视域

下来认识，才能避免对自然认识的片面性，才能发

现在历史变迁中自然向“现实的自然界”的转化，并

且发现人的“现实的人”的本质。

人与自然互为主体表现在，人源于自然，在劳动

中，人是劳动主体，自然是劳动对象，人对自然的改

造不仅改变了自然，而且创造了人本身，实现了自然

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人对自然的关系直

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

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对自然的规定。”[13]184

人类在劳动中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自然之中，人

成为自然的主体，与此同时，自然的本性也进入人

的本性，亲近自然、关爱自然成为人的本性中的重

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然也是人的

主体，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并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 

（二）认识的转向：从“人”向“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转向

自近现代哲学对中世纪神学本体论展开批判之

后，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认识论以人作为认

识的主体，对世界的研究回归到人自身，人成为衡

量万物存在的尺度。马克思批判了这种主观唯心

论，认为它扭曲了“现实的人”的本质，认为人是自

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自然是人生存发展的母体，

脱离自然去谈论人的本质，以人的思维去演化自然

界的存在，必将陷入黑格尔“绝对精神”式的逻辑困

境。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

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

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9]55-56
人是承载自然

意识的现实自然人，自然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无机身

体，人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唯物史观将人对自

然的劳动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通过对

以往旧哲学的批判，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一种

正义哲学世界观，借以从认识人转向认识人与自然

的整体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在对象性劳动中呈

现人的本质，并将人的本质对象化到自然之中，实

现自然的人化，使自然界成为“现实的人”的自然。

倘若自然的人化规避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关

系，无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复写，再一次带

来人对自然的统治。马克思指出，“对象性的存在物

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

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

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

就是自然界”[13]209
。人与自然相互依存、本质统一，

构成生命共同体。立足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在现

实的劳动中人的认识实现了从人自身向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革命性转变。 

（三）能动的实践：抽象伦理规约向生态实践

的转变

通过生态劳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

了从抽象伦理规约向现实生态实践的转向。在历史

唯物主义视域中，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以生态

劳动作为首要前提。从生态劳动的构成来看，人与

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不仅是伦理要求，还是积极的

生态实践。“生态劳动的核心构成包括劳动主体、劳

动目的和劳动过程三个方面。”[15]75
凡是能够促进

人与自然良性物质变换的人都是生态劳动的主体；

劳动目的是指人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而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在劳动目的引导下实现人与自

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主体、劳动目的和劳动过

程均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作为衡量标

准，最终以能动的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

现。“‘现实地统一于物质实践’，意味着人与自然

界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过程是通过改造

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完成的，没有加工改造自然界

的实践活动，就没有思维与存在之间、精神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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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间的公平正义之价值和公平正义之权利的

实现。”[16]25

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与作为人类无

机身体的自然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这个过

程是自然和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

然界获取生产资料，经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

过程进而返还于自然，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同时

将产生的生活废料向自然排放，实现物质的循环。

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必然带动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活动，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范围内，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内的循

环。有学者认为：“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物质变

换’和人与人‘活动交换’的双重运动中，在这种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关系下，自然物

质被打上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烙印，形成了

‘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自在存在转化为社会

存在’。”[17]59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社会历史生

成的前提。人与自然是一个实践的整体，人与自然

的共生正义在生态实践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的物质变换活

动，旨在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因此，生

态劳动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人与自然之

间的整体性代表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以遵循自然

客观规律为前提，实现人与自然良性物质变换的过

程，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正义。历史唯物主义确认

劳动实践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并不是否定自然界的

“先在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置放在劳动实践中去理

解。人类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同时也实现对人类自

身的改造。人与自然在对象性劳动中，原始自然被

赋予人的本质，成为人化的自然。在生态劳动中，

“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相统一，实现了人与

自然共生正义的实践论转向。 

四、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时代启示

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生命整体，两者之间是

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人通过生态劳动从自

然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生产资料，同时将消耗的物

质返还给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是

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

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在新时代，实现人与自然共生

正义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

发展的绿色转型以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

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一种价值范式，是我国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依归。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

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

生态危机，人与自然之间走向对抗。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正义建立在人

类劳动实践基础之上。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的

劳动体现不同的性质，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劳

动的异化不仅带来了人类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

化、人与自然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还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之间丧失正

义的维度，劳动成为人对自然破坏的手段，从而导

致生态危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劳动的生态转向，实

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正义。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

实现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共生矛盾的化解，更是体

现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和

谐关系构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解决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进人与人的平等共

享、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从而为我国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指引。 

（二）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

矛盾的化解，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进步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活

动，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会对自然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方式是单

向度的，一味追求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

发展模式，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浪费，最终导

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人与

自然共生正义为最高价值追求，具有引导社会发展

的绿色导向。习近平总书记说：“绿色发展，就其要

义来讲，是要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18]207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以生态劳动为基础。生态劳动的

本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体现在发展

理念和发展方式上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在促进经

济发展的同时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因

此，人与自然共生正义蕴含着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

导向，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发展方式的扬弃。共

生正义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也表现为

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关系。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针对的

是传统模式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非绿色问题，主

要针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

上不遵循客观规律而产生的不协调、不和谐现象，

引发出严重的自然矛盾、社会矛盾并存交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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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提出的”[19]9
。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现绿色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因此，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现是人与自然之

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建立人与自然的正义秩序，才

能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

的绿色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三）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互为

前提和条件。生态问题具有“公共性”和“无界性”

的特征，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都与生

态问题息息相关。一方面，解决生态问题，需要世界

人民携手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一意义

来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

义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平等共享、国家与国家的

合作共赢就失去了根基。由此，人与自然共生正义

的实现，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价

值。人与自然共生正义是人类整体与自然界之间互

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共生关系，人类整体是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全体人民。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提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唯

物史观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

每一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维护全人类的

共同利益”[20]15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与他所处的生

态环境具有密切的关系，生态问题的公共性和无界

性特征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命运紧紧联系在

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不同国家的经

济、文化、政治以及环境治理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推

动建立一种正义的、共赢的合作关系。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促使不同国家之间实现合作共赢，从而

消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殖民

主义。要坚决反对以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经济手段

对欠发达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有序促进发展中国家

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

对人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一体化安全，

“是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生命紧密关联起来认

识安全问题的一种整体性的新安全理念”[21]14
，人类

命运共同体将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统

一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与自然共生正义

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共生正义蕴含对人与人、人

与自然之间正义关系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推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概言之，人与自然共生正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良善状态。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价

值论战，使得人与自然共生正义陷入抽象主义逻辑

困境。生态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践手

段，劳动的生态化是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现实保

障。在唯物史观叙事中，共生正义的理论重构在于

以生态劳动为基础，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

实现从“人”是主体到“人与自然”互为主体、从认识

人自身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抽象伦理规约向

生态劳动的全面转向。唯物史观叙事中人与自然共

生正义的理论重构，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奠定

理论基础，对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

展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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